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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第六环境督察组“回头看”第十七批
（昆环督交〔2018〕114号）X530000201806210063号交办件办理情况的报告
昆明市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截至2018年6月26日，我县先后共接收云南省环境保护督察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件7批8件（来电6件，来信2件），已办结6件，正在办理2件。按照督察组办理时限要求，6月26日应办结第十七批（昆环督交〔2018〕114号）2件，现已办结2件（属实0件，部分属实2件，不属实0件），正在办理0件。现将具体办理情况简要报告如下：
一、反映问题
投诉人反映：“禄劝县乌东德镇太平铅锌矿矿山：1. 矿山开采废石占用村民农田58亩，毁坏人工造林和自然杂木树100多亩，导致村民农田不能耕种，但矿山法人梁绍聪拒不补偿；2. 乡政府长期拖欠村民修筑矿山公路工程款18万元不付；3. 2007年村民上访后，县联合调查组走马观花、欺上瞒下，出具虚假调查结论坑害矿区百姓。”
二、属实情况
部分属实
三、重复情况
无重复
四、涉及国家级环保督察专项行动情况
不涉及
五、办结情况
已办结
六、检查处理情况

（一）现场核实情况
1.关于“矿山开采废石占用村民农田58亩，毁坏人工造林和自然杂木100多亩，导致村民农田不能耕种，但矿山法人梁绍聪拒不作赔偿”的调查核实情况
经现场查看，并询问有关人员，由于乌东德镇太平铅锌矿矿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开始进行开采，期间先后经过多家公司和个人进行开采，不同程度存在废渣、废矿石堆放在土地上的情况，矿区范围内的土地已基本看不出原有形状，大多已长草，具体堆放时间、堆放人已经很难查证，造成部分土地被废渣、废矿石占用的历史事实。
据调查，矿山在禄劝振兴矿产品经营部（梁绍聪参与）开采期间，所使用的土地为原上海铁能公司与矿山所在的当地太平一组、太平二组所租用的土地，根据梁绍聪陈述，他只是租用了26亩左右的土地，并付清了土地租金，并且是在他进入开采之前已经看不见土地，土地已经被原来的矿渣掩埋。禄劝振兴矿产品经营部在2007年停止开采后该采矿权于2009年9月份经省国土厅批准转让给云南邦洲工贸有限公司（后转让给昆明邦洲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开采时所租用的土地也全部由昆明邦洲矿业有限公司与村民签订了土地租用协议后，由昆明邦洲矿业有限公司使用，昆明邦洲矿业有限公司按119亩土地付给村民租金（租用土地时只对现在生活区及周边的约10多亩土地进行过丈量，其余土地按村民上报的面积统计，现大多数土地坡度较大已未使用，表面已长草），租期为2009年11月1日—2019年10月31日，租金为水田1300元/亩、旱地900元/亩，租金2年支付一次，分5次付清，2018年—2019年的租金还未支付。
因昆明邦洲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及租用土地均未到期，所租用土地为矿山开采所需用地，待采矿权到期（停止开采、租地期限到）后由昆明邦洲矿业有限公司完成上述土地的修复工作并退还村民小组。
经核实， X530000201806210063号举报件中“禄劝县乌东德镇太平铅锌矿山开采废矿毁坏人工造林”问题不存在。禄劝县乌东德镇太平村委会第一、二村民小组没有人工造林地。
1998年上海铁能公司到乌东德镇太平肖家水井采矿期间，2003年—2006年李富平和梁绍聪在肖家水井采矿期间，曾将矿洞内开采出的废矿分别从1号洞口和2号洞口往林地内倾倒滑下到农地堆放。倾倒废矿曾毁坏林地，在一组组长杨安荣和二组组长马兴海的指认下，测得面积：12619.7平方米，约19亩。现因多年停采，2009年后云南邦洲工贸公司采矿时，废矿是从洞内装车拉运到固定地点堆放。不从林地内倾倒。曾毁坏的林地现已长牛筋树、车桑子、山皮条等树，已自然恢复植被。
2.关于“乡政府长期拖欠村民修筑矿山公路工程款18万元不付”的调查核实情况
经核实，太平矿山公路实际位于大松树村委会打基沟，修筑矿山公路为当时矿山负责人组织修建，乌东德镇政府并未参与组织村民修筑矿山公路。
经调查，1998年，县交运局将乌东德镇政府至太平村委会通村公路立项，公路里程12.5公里，当时县交运局对修建公路每公里补助1.8万元，1999年公路修建完毕后产生较大缺口资金，经镇政府多方努力，于当时兑付部分给参与修路的村民，但仍有16万余元未兑付给村民。到2014年初开始，乌东德镇政府通过调节其他工作经费，对能够提供欠款依据等证明材料村民再次进行工程款兑付。
3.关于“2007年村民上访后，县联合调查组走马观花、欺上瞒下，出具虚假调查结论坑害矿区百姓”的调查核实情况
县纪委责成当时的联合调查组组长刘天富等人作出情况说明（刘天富等人陈述当时举报反映的问题为3项，分别为矿山有证开采还是无证开采的问题；农田被损毁问题；山林被毁问题）。结合实地走访群众了解的情况，调查中未发现2007年县国土局、环保局、林业局、大松树乡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在调查处理太平矿山相关问题时走马观花、欺上瞒下，出具虚假调查结论坑害矿区百姓的情况。
（二）检查发现的问题

经查，昆明邦洲矿业有限公司2013年占用乌东德镇太平一、二组集体土地建盖选场、办公生活区，至今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      

（三）针对问题的处理情况

县国土局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昆明邦洲矿业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处理。
七、责任追究情况
无。
八、下步工作打算
加强执法监察队伍建设，持之以恒地抓好环境日常监管，坚持开展打击矿产资源开采非法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不断提高执法监察力度，及时发现，坚决打击和严厉查处各种违法行为，维护矿区百姓生产、生活权益，促进矿山企业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自我约束机制，减少违法违规现象的发生。
九、整改时限
整改类型：长期整改
责任单位：县国土局、县农业局、县林业局、乌东德镇
责任人：杨光华、付兴龙、赵忠山、张红军
附件：1.《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案件办理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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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18年6月26日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6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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